
  
- 1 - 

 

 

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文件 
 

西建大机电〔2018〕9 号 

 

机电工程学院关于本科生实习经费使用管理的

补充规定（暂行） 
 

各教研室、实验室、办公室： 

为了进一步规范学院本科生实习工作，加强实习经费管理，

严格财务报销纪律，在严格贯彻执行学校教务处、财务处相关规

定的基础上，特对学院本科生实习经费的使用和管理作出如下补

充规定。 

一、本科生实习经费的支出 

1.学生的实习费包括：实习单位的进厂费、讲课费、安全帽

租赁费以及实习单位收取的其他实习相关费用；实习单位的入场

讲课费、培训费，以及聘请的企业专家讲课或讲座费用；学生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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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习场地的交通费；其他实习必须的经学校批准购置的师生实习

劳保用品费，师生实习期间的人身保险费。 

2.教师的差旅费包括：实习期间指导教师差旅的交通补助及

伙食补助等相关费用。 

3.学生毕业设计盲审费包括：立题盲审费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成果盲审费。 

二、实习期间实习经费的保管 

各实习队领取的实习经费由实习带队教师负责人负责支配，

并须在实习队内设立经费保管员和记帐员。保管员负责实习经费

的保管，记帐员负责记录实习经费的各项支出，并保存有关票据。 

三、实习票据的整理要求 

实习经费的所有支出都要有票据,除了师生火车票、长途汽

车票以外，其它所有票据都必须有实习带队教师负责人、经手人

和学生代表的签字。学生实习结束后，实习带队教师负责人应将

实习费的支出情况向实习队的全体师生公布，并以书面形式上报

学院。 

四、实习期间指导教师的差旅补助原则 

1.外地实习差旅补助按照校财务制度执行，（100 元+80 元）

/人/天。 

2.若外地实习期间学生在当地有包车，则无外地交通补助

80 元/人/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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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西安、户县等学校常驻地指导实习的，参照学校财务制度

第三十九条，按 40 元/人/天进行餐补。 

4.住宿：原则上按标准间 2人/间，尽量与学生住在同一宾

馆或住宿地。 

5.同一指导教师，在相同时间、相同地点指导的不同批次或

性质的实习，差旅补助按 1人次进行报销。 

五、其他说明 

1.实习经费的使用和管理应严格执行教务处和财务处的有

关规定。 

2.原则上，学院及实习指导教师不得以任何理由额外收取或

变相收取学生的任何费用。 

3.企业的讲课费、培训费原则上不超过学生实习费用的 10%。

费用支出需有票据，或由专家提供本人身份证、银行卡号，并签

名，以银行转账方式进行支付。 

4.毕业设计盲审费以银行转账方式直接支付给盲审专家本

人，盲审费报账单需由盲审专家提供个人相关信息，并签字。 

5.本补充规定自公布之日实施。 

 

机电工程学院 

2018 年 10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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